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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

执 行 裁 定 书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0）新 01 执恢 74号之一 

  

申请执行人：乌鲁木齐昌河融资担保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

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卫星路 473号卫星大厦 1栋 901

室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郭雷，该公司总经理。 

    被执行人：新疆中重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新疆

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工业园区四期祥云西街 199 号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公正，该公司董事长。 

被执行人：公正，男，汉族，1966 年 5 月 21 日出生，身

份证号：41270219660521181X，住北京市丰台区丽泽大道丽

泽雅园 9 号楼 2301 室。 

被执行人：霍黎，女，汉族，1973 年 8 月 14 日出生，身

份证号：412301197308140601，住北京市丰台区丽泽大道丽

泽雅园 9 号楼 2301 室。 

被执行人：霍笋，男，汉族，1974 年 11 月 4 日出生，身

份证号：412301197411044511，住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食品

街一胡同 14 号附 30 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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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

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18）新 01 民初 432 号民事调解

书，查封了被执行人霍黎名下位于天津市武清区武清城区泉

发路西侧上河雅苑北里29-1-1801号房产及对应土地使用权，

并责令被执行人霍黎履行（2018）新 01 民初 432 号民事调解

书确定的义务，但被执行人霍黎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

务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四条、第

二百四十七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拍卖被执行人霍黎名下位于天津市武清区武清城区泉发

路西侧上河雅苑北里 29-1-1801号房产及对应土地使用权。 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 

审  判  长     刘 若 昱 

审  判  员     张 杰 磊 

审  判  员     丁    悦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 

 

书  记  员     俞 兆 远 

 


